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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教學目標

 1．理解日治時期殖民統治政策制定之經緯。

 2．理解日治時期殖民統治政策之演變及其特色

 3．理解日治時期殖民統治政策之實施及其得失

 貳、摘要

 1895年5月，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取得台灣暨澎湖列島，並於6月17日舉行「台灣始政

 典禮」，展開長達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其統治政策的本質為現代化取向的同化政策。台灣總

 督府本乎漸進主義原則執行之，使得此一同化主義政策呈逐步強化之特徵。職是之故，歷任

 總督的施政方針由標榜「無方針主義」，進而明揭「同化k義」，由揭藥「內地延長主義」進

 而強調「皇民化政策」。要言之，同化政策逐步強化之目的，不僅在於謀求改變台人成為「Jl廈

 良的日本人」，尤有甚者，企圖使台人變成「利害與共的日本國民」。

 貳、正文



 一"別言

 1895年5月，根據馬關條約，清廷將台灣、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木，從此，就法律上言，

 台灣已成為日本版圖的一部分。惟日人藉口台灣的歷史文化、語言、風俗習慣及社會狀態迥

 異於日本，乃仿照列強統治殖民地之方法，在台灣實施民族差別的殖民統治。此一性質，終
 日治五十一年未嘗改變。

 就統治政策觀之，日人係以逐步強化的同化政策為其統治方針，因此，歷任總督的施政

 方針由標榜「無方針主義」，進而明揭「同化主義」，由揭繫「內地延長主義」進而強調「皇

 民化政策」Q要言之，同化政策逐步強化之目的，不僅在於謀求改變台人成為「順良的日本人」，

 尤有甚者，企圖使台人變成「利害與共的日本國民」。茲略述其演變之經緯如下:

 二、無方針主義及漸進政策之確立

 1895年台灣割讓伊始，台人即掀．起悲壯的拒日保台運動，先有「台灣民主國」之成立，

 繼有各地游擊武力之蜂起。針對此一武裝抵抗之威脅，台灣總督府乃實施軍政，肆行武力彈

 壓。翌年3月底，結束軍政，改行民政。以台灣治安不靖、距日本遙遠且往來不便、風土人

 情迥異於日本等為由，發布「法律第六十三號」(簡稱六三法)，採委任立法制度，授權台灣

 總督得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以「六三法」作為台灣立法制度之基礎，接著，制定有關

 行政、司法及軍事之法規，從而建立台灣總督總攬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的殖民統治

 體制，台灣被摒於日本憲法保障之外。

 由於日本欠缺經營殖民地之經驗，因此關於治台方針，朝野意見不一。約言之，概有放

 逐主義、同化主義、放任主義三種主張。台灣總督府參考西洋各國的殖民地統治經驗，並衡

 量台灣之實情後，認為若採「放逐主義」將台人盡逐出島外，或採「同化主義」將日本憲法

 強施於台灣，非但均將徒然釀成各地的紛擾，且恐難以獲致成效。於是儘管以同化作為台灣

 統治的最終標的，仍決定暫採「放任主義」政策，一面進行特別立法，一面尊重台人固有的

 風俗習慣。1896年，第二任總督桂太郎上任時，宣布施政方針中表示:

 ，府奶乙指丘本刀房塊雖宜逐姊施於台灣，燃母人情屑俗語言不同，老撤毋彼此之區別，

 而繩之以同一房魂，則不但雖名彼此衝突，互不偌達到保護人氏互命勉產之百的，故雁

 歷著地方往政之推行，調查各地人廣風俗語言之鼻何，兵法荔之不邇合者，以敖令或律

 令訂定特殊挽程，以其達威法魂之互的。」

 是年12月，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對地方官員指示民政方針時，依尊重台人固有的風俗

 習慣之原則，明確地表示台人的良風美俗宜繼續讓其保持，至於辮髮、纏足等不合時宜之習

 俗，則宜在一定的限制下漸收防遏之效。正因為如此，雖然總督府將吸食鴉月、辮髮、纏足

 等視之為台灣社會三大陋習，但並末遽行禁革，而採漸禁政策，其具體的作法為1897年1月

 頒布「台灣阿月令」，禁止一般人民吸食鴉片，僅限經醫師証明而領有牌照之煙癮者，可購吸

 官製煙膏。對於辮髮、纏足，則以其需假以時日始可望收變革之效，而採不干涉態度，僅宣

 導鼓勵放足斷髮。

 1898年，兒玉源太郎出任第四任台灣總督後，以習醫出身的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強

 調統治基礎必須建立在「生物學原理」上，亦即是對台灣的風俗習慣、社會制度進行科學的



 調查，再制定適當的政策:從而標榜統治方針係採順應現實需要而隨機應變的「無有針主義」
 政策。質言之，乃是本乎漸進主義原則，對台人不施以極端的同化主義或破壞主義，而是適
 度地尊重台人的風俗習慣和社會組織，甚或巧妙地加以利用，以籠絡人^^，消弭反抗。

 在此一審慎、務實的政策下，總督府以軍事鎮壓各地武裝抗日勢力之同時，對台灣社會

 領導階層講求籠絡和利用政策，當社會秩序尚未恢復、殖民基層行政組織尚未建立時，准許

 各地紳商成立「保良局」、「士商公會口及「紳商士庶公會所」等機構，作為其施政和對付反

 抗的輔助工具。其後，辨務署(案:辨同辦字，機關名，故襲用原文)、街座社等基層行政機

 關設立後，進而延攬各地具才識資望之台人擔任參事、銜庄社長等基層行政吏員，1896年10

 月，公布「台灣紳章條規」，據之頒授紳章給具有科舉功名、有學問、資產或名望之台人。1900

 年，成立「揚文會」，網羅全台有科舉功名的士紳，徵求其撰寫議論文章，作為治台參考資料。

 1898年，兒玉總督上任後，展開刷新台政，宣稱本諸懷柔政策，盡可能不破壞台灣社會

 固有的組織。是年8月，公布「保甲條例」，利用台灣舊有的地方自衛組織保甲制度，作為基

 層行政和警政的輔助機關，保甲的任務為調查戶口、監視出入者、警戒風水火災、搜查「土

 匪」、戒除吸食鴉片、預防傳染病、修橋鋪路、義務勞動、預防蟲害獸疫等。為使保甲制度發

 揮作用，規約中訂有「刑罰連座責任」及「保甲規約連座責任」等規定。同時，為鎮壓「匪

 徒」及防範天災，由保甲中17^40歲的男子組成「壯丁團」，作為協助總督府鎮壓武裝抗日的

 重要工具，基層行政機關除首長外，盡可能任用有才識資望的台人，以疏通上下之情，並節

 省經費;台人社會精英紛紛被延攬擔任參事、區衛庄長、官衙職員、保甲局長、保正、甲長、

 壯丁團長、教師等基層行政或治安組織之職員。

 另一方面，總督府成立之初，即積極展開台灣自然及人文之調查，以為其有效的統治和

 經營作準備。此一工作之進行方式，或延聘學有專長的專家擔任囑託、技手、技師等，從事

 各項調查、研究、實驗、設計工作;或函請東京帝國大學及其他研究機關派遣各領域的學者

 來台，從事學術探險調查;其結果，短短數年問完成台灣史上第一次符合近代西方科學要求

 的自然和人文調查研究報告，而使得西方學者認為神秘的台灣從此真相大自。隨著初期的調

 查工作獲致可觀的成果，總督府進而推動大規模的、長期的、有組織的、有計畫的調查事業，

 例如1898年9月設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全面實施土地調查與整理工作，展開地籍調查、三

 角測量及地形測量，至1904年完成。六年問計動員167萬人，花費522萬圓。其結果，確切

 掌握全台耕地田園面積，清出大量隱田，查明土地所有狀況，以及明瞭地理地形，獲得治安

 的方便。叉如1901年設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聘請學者、專家主持，從事有關台灣法制、農

 工商經濟等之舊慣調查，至1919年始結束該會，二十年問完成資料豐富的《台灣私法》叫清

 國行政法》叫蕃族調查報告書》叫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台灣蕃族圖譜》、《台灣蕃族慣

 習研究》、《調查經濟資料報告》等調查報告。另如1903年公布「戶籍調查令」，進行戶口調

 查之準備^ 1905年，組織臨時台灣戶口調查官制，負責戶口調查事宜; 10月1日起三天實施

 第一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動員工作人員多達7，405人，花費185^ 840圓;調查結果，總人

 口數約304萬人，確切地掌握台灣的人口狀況，可說是台灣史上首次正式的人口調查。

 教育方面，總督府雖然本乎「語言同化主義」思想，自1898年起以地方經費設立六年

 制公學校，特別重視日語教學以求貫徹同化教育目標。但鑑於漢文為台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的工具，難以遽然廢除，因此對漢文採漸廢政策，一面制定「關於書房義墊規程」，將傳統漢

 文教育的主要設施書房納入管理，規定書房除教授漢文外，宜漸次加設日語、算術等科目，

 並採用總督府核准的教科書，俾成為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一面在公學校設漢文科，延聘



 地方上受尊敬的書房教師及士紳擔任教席，並編印《漢文讀本》六卷，作用教材。

 對於台灣固有的宗教，總督府亦採尊重和籠絡之態度，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明自諭告宜尊
 崇、保護台灣的寺廟。因此，日本官兵鮮有占用寺廟、破壞神佛雕像之舉。1899年，總督府
 進而頒布法規，據之以調查、管理全台寺廟和祭祀團體等。而各寺廟的迎神祭典、建醮等宗

 教活動，非但未遭到總督府的取締禁止，反而得到鼓勵和支持，甚至日本官員經常親自參加
 民問重要的宗教慶典活動，藉以博得民眾的好感。

 要之，無方針主義和漸進政策大致維持二十年，此一期問，總督府徹底壓制了武裝抗日

 運動，有效地籠絡利用台人社會精英，將之納入殖民基層行政和治安體制申，成為殖民施政

 的輔助工具;進行土地調查、整理大租權、改革田賦制度、創設台灣銀行、改革金融制度、

 統一度量衡、改善交通運輸、推行專賣制度、確立振興糖業政策等，從而完成台灣資本主義

 化的「基礎工事」，促進殖民資本主義產業經濟之發展;社會固有的風俗習慣未遭禁絕，對放

 足斷髮採宣導和鼓勵，而不施加強制。直至1910年代中期新觀念逐漸普及，故足斷髮運動掀

 起熱潮，總督府始透過保甲規約明訂罰則，限期解放纏足和剪斷辮髮，才迅速收到普遍放足

 斷髮之目標;．民問修建寺廟、建醮祭祀等宗教活動十分興盛;詩社林立，漢文書房漸次沒落

 和質變。總督府有效地統治台灣。

 三、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1916年之際，日本殖民學者一面歌頌日本挾武力餘威，完成台灣社會秩序之整頓及產業

 經濟之發展等輝煌的殖民統治成果，一面鑑於其他殖民地之先例，認為殖民地人民民族自覺

 之產生乃是必然的趨勢，故而建議總督府宜確立統治異民族的根本政策，以排除因民族自覺

 所造成統治上之不安，俾使台灣之領有更為鞏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自由思想與民族自決思潮瀰漫全球各地，影響所及，受帝國主

 義列強欺凌宰割的國家或殖民地，紛紛掀起民族復興或獨立運動，例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新

 土耳其的建國、朝鮮的三一運動、印度的獨立運動等均是。同一期問，日本國內亦掀起蓬勃

 的勞工運動及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運動。不少日本開明的學者及政治家頗為同情台人的遭遇，

 時常發表議論，批評總督府向來種種不當之施政，甚而鼓勵或支持台人之文化及民族運動。

 台人有識之士受到此一新情勢的激盪和鼓舞，產生民族自覺，進而組織「聲應會」、「敗發會」、

 「新民會」等團體，發行《台灣青年》，展開向日本統治當局要求自由平等權利和尊重民族

 特性的民族運動。

 受到上述諸因素的衝擊和威脅，迫使日本不得不改變台灣的統治方針，以強化其對殖民

 地之控制。因此，1918年6月，明石元二郎就任台灣總督後，遂明揭同化主義為施政方針，

 強調其施政之目標在於感化台人，使漸具日本國民之資性。具體的作為乃是於1919年1月公

 布「台灣教育令」，建立以同化為目標的教育制度。據「台灣教育令」第二條，台灣教育之目

 的在於「培養忠良的國民」，而以普及日語、「涵養德性」為教育的重點。

 1919年，在世界各殖民地民族運動狂飆下，朝鮮三一運動的震撼和衝擊，更迫使日本不

 得不改革殖民地的統治政策和體制。於是，原敬內閣首先改革殖民地官制，取消以武官專任

 總督的規定，並解除總督的軍事權，開始為殖民地的「文官統治」鋪路。接著，提出「慚進

 的內地延長主義」，作為殖民統治的基調。適明石總督於10月去世，原內閣乃任命田健治郎

 男爵為首任文官總督。田總督以「內地延長主義」政策的執行者自居，就任後旋即發表其施



 政方針，一面強調台灣是日本領土之^^部分，有異於殖民地，所以台灣的統治必須使台灣人

 成為純日本國民，效忠日本政府，以及養成對國家盡義務的觀念;一面則揭繫將致力於普及

 教育，使達到與日本人相同的水準，同時，將提高台灣人政治地位，使之與日本人平等。顯

 然的，其目的希望藉以安撫台人，以消弭台灣社會方興未艾的民族運動。田總督以降歷經八
 任文官總督，上述方針^^直不變。

 在此一政策下，總督府標榜日台融合，一視同仁。1920年10月，發布改革地方制度，

 實施「地方自治」，制定州、市、街座制度，使州、市、街座不僅是行政區劃，同時，亦是地

 方公共團體。選派官吏出任州知事、市尹、街座長，受官府監督，處理委任事務。並於州、

 市、街庄各設協議會，作為諮詢機關，官選地方居民中具學識名望者擔任各級協議會員。由

 於台灣各級協議會不像日本國內的縣、市、呵村會議員為民選，且擁有諮詢、議決、行政監

 察、建議等權，只不過是徒具形式的民意代表機關。職是之故，1920年代台灣遂有地方自治

 改革運動之倡起，要求施行完全自治制度，將州知事、市尹、街庄長、協議會員等改為民選，

 協議會改為議決機關。經十餘年的努力，終於迫使總督府稍作讓步，1935年4月，再度改革

 地方制度，廢除州、市協議會，改設州、市會作為議決機關，廳及衛庄則仍設協議會作為諮

 詢機關，確立選舉制度，規定市會議員、街座協議會員中半數曲州知事官選、半數民選刁叫

 會議員半數由台灣總督任命、半數由市會議員及衛庄協議會員間接選舉選出。

 繼之，總督府於1921年2月發布「台灣總督府州理事官特別任用令」，明訂具有適當的

 資格且熟悉台情之台人可出任地方理事官。惟其後二十餘年問台人依該令出任地方理事官者

 人數甚少。因此，該令被批評為「有名無實的人材登庸法」。

 法律方面，1906年，日本國會以「法律第三十一號」(簡稱三一法)取代「六三法」，規

 定總督之命令不得與日本本國的法律和散令相牴觸。1921年，進而制定「法律第三號」(簡

 稱「法三號」)取代「三一法」，標榜日本本國之法律原則上亦適用於台灣，總督的律令制定

 權僅限於因台灣的特殊情況而必要時。

 學校教育方面，總督府於1922年公布「新台灣教育令」，明訂申等以上教育機關(師範

 學校除外)取消台、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開放台、日人共學。此後，台灣申等以上

 教育機關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於是除在各地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及職業

 補習學校等之外，另創立七年制高等學校、三年制高等農林、商業及工業學校、四年制醫學

 專門學校，並於1928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表面上，從此台人可以接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申

 等以上教育，然而，實際上差別待遇的本質不變，共學的結果只是為迅速成長的在台日人子

 弟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台人子弟並未能享有公平的教育機會，故台人的中等以上學校入學

 競爭長期十分激烈。

 社會教育方面，1910年代申期，總督府利用台灣社會放足斷髮運動正掀起熱潮，懲患地

 方紳商名流、區衛庄長、保正、甲長等社會領導階層，出面倡組國語(案:「國語」意。指「日

 語」)普及會、風俗改良會、同風會、矯風會、敦風會、敦俗會、家長會、主婦會等社會教化

 團體，以推動普及日語、革新風教、矯正陋習、打破迷信等任務，促進同化之進展。1920年

 代，進一步以市街座經費補助上述社教團體舉辦推廣日語、移風易俗、青年訓練等活動。1927

 年，總督府及各州設置社會教育係(案:「係」相當於「股」)，將向來放任各地組織和推動

 的社教事業納入正規的管理，其重點工作在於普及日語、涵養日本國民精神及公民精神、陶

 冶情操、訓練與職業有關的技能及鍛鍊身體等。迢至1930年代，先推動以農村改造為中^^的

 「部落振興運動」，透過各地「部落振興會」，展開「敬神尊皇、普及國語、公民訓練、產業



 振．興、生活改善」等活動。繼之，1934年3月，召開「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議決設立台

 灣教化團體聯合會，制定「台灣社會教化要綱」，其中，指導要綱強調「貫徹皇國精神，努力

 強化國民意識」，1936年進而展開「民風作興運動」，以「國民精神之振佈」和「同化之徹底」

 作為運動之兩大目標，由上清楚地顯示總督府對「同化」程度之要求不斷增強，透過社會教

 化運動之手段力求貫徹。

 經濟方面，1920年以降，歷任總督均以「振興產業」為己任。1920^32年，耗資5，445

 萬圓，興建嘉南大圳，灌溉嘉南平原的耕地多達15萬甲。1922年，蓬萊米培植成功，為台

 灣稻米生產帶來劃時代的進展。由於蓬萊米深具經濟作物之性格，造成1920年代中期起台灣

 農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結構產生巨變，亦即是由蔗糖單一經濟作物為申^t^的生產、貿易結構，

 轉變以米、糖兩大經濟作物為中^^的生產、貿易結構。

 台灣產業的振興使總督府有能力經濟「南進」。1930年，總督府命令日台合資的華南銀

 行調查南洋的日資企業，並協助台灣銀行予以貸款增資。1931年起，推動台灣的「工業化」，

 以作為軍需品的生產基地和南進的補給基地。1935年，設立「熱帶產業調查會」，負責調查

 華南、南洋各種產業、交通、貿易及文化現狀，藉以促進台灣與華南、南洋的經濟關係，並

 從事「工業台灣、農業南洋與華南」的計畫，1936年，設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作為負

 責供應南方拓殖產業資金和指導開發計畫的機構。

 要之，由於日本與台灣經濟持續地發展，日本逐漸具體化台灣「南進基地」的角色。加

 以政治、社會方面同化措施漸吹加強，總督府正試圖全面控制台灣的人力、物力資源。

 四、皇民化政策

 1930年代起，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野^^日益熾盛，成為其南進基地的台灣，無

 可避免地受到相當的影響。總督府一面壓制帶有民族主義或共產主義色彩的政治、社會運動，

 強化台灣的統治。例如1931年2月，以「台灣民眾黨」妨害日台融合、違反統治方針為由，

 將之勒令解散。12月，叉取締所謂口台灣赤色救援會」，已成為台灣共產黨外圍組織的「台

 灣文化協會」亦一併被解散。一面扶植右翼團體及大亞細亞主義運動，前者以「高千穗聯盟」

 為先驅，繼之，先後有「台灣社會問題研究會」、「維新會」、「愛國會」、「台北在鄉將校會」、

 「台灣改進黨」、「大日本正義團台灣支部」、「神武台灣支部」、「明倫會台灣支部」等之成立;

 後者則有「大同促進會口、「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東亞共榮協會」、「大亞洲黎明協會」、

 「興亞協會」等之出現，標榜台日融合，亞洲民族大團結。

 同時，如前所述，普及日語、部落振興、民風作興等社會教化運動著著進行，總督府正

 積極謀求加速台人之同化，使台人轉變成為「利害與共」的日本國民。

 1936年9月，台灣再度由文官總督轉變為武官總督，由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出任台灣總督。

 其上任後不久，即宣布其施政三大方針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為動員朝鮮人投入侵略中國的戰爭，乃積極在朝

 鮮推動「皇民化運動」。同樣的，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台灣戰略地位益形重

 要，為使台人亦具有日本國民之愛國^tJ和犧牲精神，台灣亦有「皇民化運動」之提倡，企圖

 使台人徹底同化成為「皇國民」。

 隨著戰事的持續和擴大，日木為了因應長期戰爭及確立國防經濟體制之需要，於1938

 年發布「國家總動員法」，以謀求更廣泛地統制運用人、物資源，達成軍事目的。台灣亦在該



 法籠罩下進入「戰時體制」。先是1937年10月總督府通過「米穀管制案要綱」，完全壟斷稻

 米的收購和移出，繼之於1939年發布「米穀統制令」，透過各級米穀組合收購和配給食米，

 並由經濟警察負責取締。而糖、銅鐵等重要物資亦被統制和配給。1938年，發起儲蓄報國運

 動。1942年，實施「國民儲蓄組合法」，透過皇民奉公運動控制貨幣在市場的流動，並防止

 民問搶購物資。此外，強迫台人捐助軍費與承銷債券，至1943年台人已購買的戰爭債券達

 8，760餘萬圓，而金融機構至1942年所購國債則達3億6千餘萬圓。

 在皇民化政策下，教育積極致力於將台灣人「鍊成皇國民」，1937年，廢除了報紙的漢

 文版，以及廢除公學校的漢文科。1941年，配合日本國內初等教育學制改革，台灣亦比照「國

 民學校令」，將小學、公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1943年，實施義務教育，並強制廢除書房。

 透過強化初等教育，以求奠定「皇民教育」之基礎。申等教育為達到「鍊成申堅國民」之目

 的，廢除向來的中學校令，高等女學校令及實業學校令，另頒中等學校令作為各申等學校統

 一之準繩。所有各中等學校均特重國民、理數及體鍊等科。至於高等學校則實施全體住校制

 度，以期收教學訓育一元化之效果。

 社會教育重點之^的「國語普及」運動進入強化階段，1931年起，總督府公布「關於台

 灣公立特殊教育設施令口，據之在各市、街、庄普遍設立國語講習所，作為簡易日語教育設施。

 1933年，訂定「國語普及十箇年計畫」，以全台每一部落(案:部落意指社區，係當時專有

 名詞)設一講習所為原則，預定十年內使懂日語台人比率達^ 50%以上。1937年「皇民化運

 動」展開後，各地國語講習所加速擴充和增設。其結果，接受日語教育的台人大為增加，懂

 日語的台人數呈激增之勢，1932年，約100萬人，占台人總數22．7丸;迢至1943年，約440

 萬人，已占台人數71% ;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懂日語台人數幾達80丸。另一方面，自1937

 年起，總督府另推動「國語常用運動」，獎勵「常用國語者」、「國語家庭」、「國語模範部落」

 等。1943年起，皇民奉公會進而展開「國語常用強化運動」。要之，徹底普及日語和普遍常

 用日語成為皇民化運動的^^^目標。

 「皇民化運動」亦鼓勵台人養成日式生活習慣及供奉日本神祇，創設勤行報國青年隊，

 擴充青年學校，組織台灣青少年團。且940年，修改台灣戶口規則，鼓勵台人改從日本姓名。

 1941年、策動全台成立「皇民奉公會」，運用街座保甲等地方組織，編成區會、部落會及奉

 公班等，標榜「台灣一家」，以促進昂揚鬥志、實踐決戰生活、強化勤勞態度及鞏固民防等為

 目標，將大日本婦人會、台灣青少年團、台灣產業奉公會及其他團體結成奉公壯年團，作為

 奉公運動的實踐推進隊。

 1942年，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招募台人壯丁從軍。翌年，進而實施海軍特別志願

 兵制度。1945年初，正式在台實施徵兵。此外，大量招募隨軍夫役、翻譯員、船員、醫師、

 護士等。其結果，台籍日本兵總數多達20萬餘人。連文學、戲劇、音樂等亦負有貫徹皇民化

 政策之使命。總之，1941年以後，「皇民化運動」漸推向高潮，其最終目的在於貫徹「國民

 皆兵」政策，以確保發動侵略戰爭所需的補給兵源。

 1931年，配合建設台灣成為「南進基地」而展開工業化，其第一階段偏重調查、研究、

 實驗，以及工業化基礎之建立，先後成立臨時產業調查會、熱帶產業調查會，對台灣所有產

 業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建議。1934年完成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以特別低廉的電費優待所

 謂「新興工業」。1937年，進入第二階段，積極推動「第一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畫」，透過統

 制資金、勞力、物資等措施，集申全力從事軍需工業之發展，繼續開發電力以應工業之需。

 至一九四一年，水泥、氟化鈣、煤、酒精、麻袋、汽油等均增加50%，而鋁錠、洋紙更增加



 3^4倍。同時，蔗糖、鳳梨罐頭、荼、洋紙、天然瓦斯、鋁錠、麻袋、氟化鈣、煤等產量均

 達於高峰。1942年起，推動「第二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劃」。1944年10月以降，雖因遭受盟

 軍海空軍之襲擊而有不少生產事業陷於停頓狀態，惟酒、過磷酸鈣、酒精、鹽、電力、銅、

 碳、水泥等之產量仍在此一階段創下高峰。工業化的結果，使得工、礦業產值自1939年以降

 已超過50丸，台灣成為一半農半工社會。

 五、結語

 日治五十一年問，總督府上述具現代化取向、逐步強化的同化政策是否達成其目標?是

 一值得深究的課題，衡諸向來相關的研究顯示，此一期問台灣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質變，民

 眾的識字率達到一定的程度，接受西方的新知、科技及新思想、新觀念，社會大眾普遍放足

 斷髮，養成星期制作息習慣、以及建立現代衛生、守時、守法觀念等，台灣成為其有相當程

 度現代性的殖民地社會。

 然而，絕大多數台人並未受總督府種種帶有同化意味的措施之影響而改變認同、而被同

 化。例如習得日語的台人數雖不斷增加，但日語始終未取代台語成為台灣社會的生活語言，

 只不過使台灣變成一「雙語言並用」社會，台人始終視日本語言為外國語言，並未對之產生

 認同，也就是台人並未如總督府所企盼的學了日語而放棄母語，並培養出日本國民精神和性

 格。其次，就受過殖民精英教育及留學出身的知識分子觀之，其生活形態和態度容或與日人

 頗為接近，而似顯示同化教育相當成功;儘管如此，這些為數可觀深受日本教育和文化洗禮

 的知識分子中，有許多人反而是1920年代民族運動的急先鋒，掀起反殖民統治體制之浪潮。

 其中，激進派之主張全盤否定殖民政權，固不必論。溫和派成立社運團體，創辦報章雜誌，

 一面抨擊同化政策不當，要求改革殖民體制，給予台人應有的權利和公平待遇;一面積極介

 紹當代西方各種思潮和知識，扮演文化殷蒙之角色。由是觀之，新知識分子所致力者在於提

 升台灣社會的現代性，以及強化台灣的族群認同，益使總督府的同化政策難收其效，自不待

 言。因此，實不宜率然以「愚民」「奴化」加諸此一時期的台灣社會，以免扭曲歷史的本來面

 貌。

 肆、關鍵詞

馬關條約同化主義

漸進主義無方針主義

內地延長主義法律第六十三號

台灣阿月今保甲制度

壯丁團皇民化政策

委任立法制度生物學原理

法律第三十一號語言同化主義

法律第三號部落振興運動

民風作興運動皇民化運動



 伍、問題討論

 1．試述無方針主義政策制定之經緯及其特色。

 2．試述內地延長主義政策之作法。

 3．試述皇民化政策展開之背景及其作法。

 陸、參考書目

 (1)吳文星八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1983 0

 (2)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台灣風物》第37卷第1、4期

 1987年3^ 12月。

 (3)吳文星八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2?

 (4)黃昭堂叫台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1981 q

 (5)若林正丈叫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會，1983?

 (6)徐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0)台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

 (7)許世楷:《日本統治下^台灣一一一抵抗七彈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

 (8)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殖民地立法之程序與內容)，《台大;去言侖》，24卷1期，1994

^ 1^44 0

 (9)台灣省文獻會叫台灣近代史》，政治篇，南投:該會，1995?

 (10)台灣省文獻會叫台灣近代史》，經濟篇，南投:該會，1995?

 (11)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等編著叫台灣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12)蔡錦堂^<日本治台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初探)，《淡江史學) 13期，

2002 ? ^ 181-192?

 (13)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商務，2002?




